附件1：吉首大学研究生跨校区学习申请表
	吉首大学研究生跨校区学习申请表

	一、研究生基本信息

	学号
	
	姓名
	

	性别
	
	民族
	

	学院
	
	专业 / 年级
	

	导师姓名
	
	导师联系电话
	

	研究生本人联系电话
	
	紧急联系人姓名
	

	紧急联系人电话
	
	与本人关系
	

	二、跨校区申请信息

	拟前往校区
	□ 张家界校区 □ 吉首校区

	跨校区起止时间
	年  月  日 至     年  月  日（累计  个月）

	跨校区原因
	

	拟在该校区居住地址
	□ 校内 □ 校外（具体地址）：

	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情况
	保单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有效期至：  年  月  日

	三、审批意见

	导师意见
	本人确认该生跨校区学习确为科研工作必要，承诺承担其学术指导、日常监督和安全第一责任，督促其遵守学校及所在校区各项管理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所在学院
[bookmark: _GoBack]专干审核意见
	已核实该生学籍状态、课程完成情况及保险信息，同意其申请。
签字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所在学院
主管领导审批意见
	□ 同意 □ 不同意（理由：____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_）
签字：    （学院公章）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导师所在学院
主管领导审批意见
	□ 同意 □ 不同意（理由：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_____）
签字：    （学院公章）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校区管理部门接收确认
	□ 同意 □ 不同意（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注意：1.本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学院、所在校区管理部门、研究生本人各留存一份。
2.未经审批擅自跨校区学习的，按学校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理，其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研究生个人承担。
